附件1
申报主体诚信承诺书
	
一、本单位已认真阅读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支持人工智能OPC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武政规〔2026〕4号）《市科技创新局关于开展人工智能OPC生态社区认定的通知》，明确知晓各项政策规范。
二、本单位严格遵守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》规定，承诺申报书及附件材料中所有内容、事项、数据均真实有效，不存在抄袭、伪造、作假等违背诚信要求的行为；如有违反，本人及单位自愿接受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作出的各项处理决定，包括但不限于取消认定资格，向社会通报违规情况，取消一定期限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及推荐资格，记入科研信用黑名单、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以及接受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等。
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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